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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天然橡胶管理条例

发布日期：2014­09­22 浏览次数：24 来源： 政策法规司 字号：[ 大 中 小 ]

    （1992年5月30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92年7月28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）

    第一章  总则

    第一条  为加强天然橡胶资源的保护，维护天然橡胶正常的生产和管理秩序，保障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满足国家工

农业生产建设、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及有关法律，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条例｡

    第二条  本条例的管理范围系指自治州辖区内天然橡胶的引种、种植、培育、采割、加工、经销等生产管理活动｡

    第三条  国营、集体和个体经营的橡胶园，经营管理权属全民、集体和个人所有｡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、

个人不得侵犯｡

    第四条  全州天然橡胶的行政主管部门，属国营的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垦分局，属民营的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

自治州、县乡镇企业管理（热作）局｡

    第五条  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、驻州人民解放军、武装警察部队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，城镇、农村的自治组织和

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｡

    第二章  开发与利用

    第六条  橡胶树是特种经济林木，应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下，合理地开发利用，达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的统

一｡

    第七条  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国营农场发展橡胶生产｡国营农场要充分发挥橡胶生产的试验和示范作用，正确处理好场

群关系，促进经济发展、民族团结、共同繁荣｡

    第八条  发展民营橡胶，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｡要坚持“统一规划、连片种植、规模经营、科学管理”的方针｡确

保“谁种植、谁经营、谁所有、谁受益”的政策长期不变｡

    第九条  天然橡胶栽培管理要严格执行《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》和《橡胶树植物保护技术规程》｡

    第十条  禁止在风景名胜区、水源林、防护林地带毁林种植橡胶｡已经种植的只能维持现有面积，不得扩大｡适宜种植橡胶的

荒地资源需开发，必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｡

    第十一条  橡胶树达到更新条件，由种植单位制定更新计划，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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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第三章  管理与保护

    第十二条  橡胶地区乡（镇）与邻近的国营农场建立保胶护林联防组织，配备专职或兼职保胶护林员，负责本地区保胶护林

工作｡

    第十三条  严禁盗伐橡胶园林木，严禁偷窃、抢夺天然橡胶原产品和毁坏生产设施｡禁止在幼龄橡胶园和橡胶苗圃地内放牧｡

未经许可，不得在橡胶园内采石、挖沙、取土｡

    第十四条  种植天然橡胶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切实做好胶林火灾防范和扑救工作｡

    第十五条  国家建设确实需要征用、划拨橡胶林地的，必须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手续，合理补偿经济损失｡

    第十六条  橡胶园的林木、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，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由县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处

理｡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｡橡胶林地权属未解

决之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；不得阻碍、破坏正常生产；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橡胶林木；不得哄抢毁坏生产设施｡

    第四章  加工与经营

    第十七条  国营农场生产的天然橡胶原产品，由国营农场加工厂收集加工｡集体、个体生产的天然橡胶原产品，由县橡胶经

营管理部门指定的加工厂收集加工｡不便集中加工的，可委托附近的国营农场加工厂加工｡

    第十八条  国营、集体、个体交售的天然橡胶原产品不得掺杂使假｡不得压级和抬级收购原产品｡

    第十九条  乡（镇）需要建设橡胶加工厂的，由县橡胶经营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和审批，发给加工许可证｡

    第二十条  非经营橡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收购橡胶原产品、初产品和泥杂胶｡

    第五章  奖励与处罚

    第二十一条  在天然橡胶科学研究和运用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各级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和奖励｡在天然橡胶的

生产管理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各有关部门评定，报请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｡

    第二十二条  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各有关部门会同公安、工商行政部门，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、赔偿经济损失、罚款三至五倍损失数额、没收非法所

得等行政处罚｡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    （一）偷窃、毁坏橡胶树苗木和防护林的；

    （二）偷窃、抢夺橡胶原产品、泥杂胶和生产设施的；

    （三）故意损坏他人橡胶树和生产设施的；

    （四）擅自在橡胶林内采石、挖沙、取土等活动的；

    （五）违反橡胶林防火规定、引起胶林火灾的；

    （六）掺杂使假、短斤少两、压级和抬级的｡

    第二十三条  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

议｡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｡当事人也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

内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｡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｡

    第六章  附则

    第二十四条  国家机关、部队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种植的天然橡胶，生产管理和产品管理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｡

    第二十五条  本条例的实施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｡

    第二十六条  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，并报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｡

    第二十七条  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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